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

中心支行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的通知
蒙银发〔2013〕132 号

人民银行各盟市中心支行、呼和浩特各旗县支行,各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及营业部,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呼和浩特

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内蒙古分行、呼和浩特分行,内蒙古银行,

包商银行、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合作银行,呼和浩特市各村镇银行,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渣打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为加强金融统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切实提高金融统计管理

效率和数据质量，根据人民银行总行要求，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

心支行决定建立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现将制定的《中国人民

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以下简称《报

备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机构要认真做好金融统计事项报备的协调和管理工作，严

格执行制度有关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向人民银行呼和浩特

中心支行报备有关事项。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将定期对各

机构的制度执行情况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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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机构对 2013 年金融统计制度落实情况、业务变动情况

及统计人员基本情况，认真填写本单位《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表》

（见《报备制度》附表 1）和《统计人员基本情况报备表》（见《报

备制度》附表 2），并确定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联系人，于 2013 年

5月30日前将电子文档通过内蒙古自治区金融业信息交互平台发

送到“ kuxiaoxing@ nmg.pbc.cn”邮箱，纸质资料报送至人民银

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

附件: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

度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2013 年 5 月 9 日



附件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

一、报备单位

人民银行各盟市中心支行、呼和浩特各旗县支行，各政策性

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及营业部，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呼

和浩特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内蒙古分行、呼和浩特分行，内

蒙古银行，包商银行、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内蒙古自治

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合作银行，呼和浩特市

各村镇银行，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渣打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以

下简称报备单位）。

二、报备内容

（一）机构变动情况

各报备单位所属分支机构和所辖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生的

引起统计数据非常规变动的机构变动情况，包括机构新设、撤销、

合并、更名、迁址、改制、隶属关系和相关业务范围变更等。

（二）金融统计制度落实和业务变动情况

1.人民银行下发的金融统计制度落实情况

包括人民银行下发的金融统计制度的落实方案；会计制度、

会计科目设置情况和会计科目及账户说明；人民银行“全科目”

统计指标与会计科目、有关业务系统的对照关系等。

2.对金融统计数据具有较大影响的业务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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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贷及其他业务变动。包括会计制度改革、会计科目

名称及核算内容变更；信贷业务调账及系统上线、升级、改造等

和其他业务核算变动情况。

统计业务变动。包括会计账户或业务系统与统计指标的对照

关系变更、统计系统改造升级、统计归属变更、统计数据清理、

调整及其他统计业务变动情况。

其他变动。包括通过核销、剥离、置换等方式集中处置不良

贷款、开展金融创新业务或开办新业务品种、省际或地区间业务

划转、应外部机构（如人民银行、银监会、财税、审计部门等）

检查和要求而进行的数据调整；其他引起统计数据较大变动的业

务变动情况等。

以上三项业务具体报备内容包括业务变动的原因、变动内

容、对统计工作和数据的影响、采取的应对方案及与业务变动有

关的文件及其他重要事项和资料等。

（三）统计人员及变动情况

各报备单位的统计人员基本情况及调动、离岗等变动情况。

统计人员包括各报备单位的统计工作分管领导、统计部门负责

人、统计负责人、统计人员等。

三、报备具体要求

（一）所有报备情况均应填写《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表》（附

表 1），引起统计数据较大变动的重要情况应同时附报详细情况说

明；统计人员及变动情况还应填写《统计人员情况报备表》（见

附表 2）。

（二）各报备单位应严格按照报备内容填写报备资料，采取

电子文档与纸质相结合方式向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报备。



各报备单位在报送报备资料电子文档的同时，须将纸质资料经报

备单位统计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后报备。对统计工作

或统计数据具有特别重大影响的事项应经报备单位负责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后报备。

（三）所有纸质报备资料均要求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报备，

另一份由报备单位留存，以备查阅。

（四）机构变动情况报备时，应提供有关的文件资料以及金

融统计数据生产系统中必备的合法性关系、校验关系等参照信息

情况。

（五）统计制度落实和业务变动情况报备时，应提供相关文

件、会计或信贷业务对统计对照关系表、系统上线升级改造等业

务变动有关资料；通过核销、剥离、置换等方式集中处置不良贷

款，应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应外部要求进行数据调整时，应提供

外部机构检查结果的相关文件资料。

四、报备方式及时间要求

（一）事前报备

对于预期将对统计工作和统计数据造成重大影响的有关业

务活动，应尽早进行事前报备，并提交相应解决预案。

（二）定期报备

对人民银行下发的金融统计制度落实情况，应在制度落实时

限之前的至少 30 个工作日内报备。

对统计数据出现的较大变动，应在有关统计数据上报时限内

报备。

对各报备单位所属分支机构和所辖中小金融机构发生的机

构变动，在有关统计数据上报时限内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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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时报备

各报备单位的统计分管领导、统计部门负责人、统计负责人

等发生调动、离岗等变动时，应在变动发生后 10 个工作日内报

备。

应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要求报备的其他统计事项，应

按照要求及时报备。

五、其他

（一）各单位报备情况纳入金融统计工作考评，不按规定报

备的，视为统计漏报，造成重大后果的，依法予以处理。

（二）各报备单位可根据本制度，对所管理及所属单位制订

相关制度。

（三）本制度由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四）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表 1

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表

金融机构名称：

事项发生时间：

报备种类：1.人员情况 2.机构情况 3.制度落实和业务情况

事项主要内容及原因：

对金融统计工作或统计数据的影响：

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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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制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附表 2

统计人员基本情况报备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学历

毕业院

校、专业
职务 职称 部门 处室 岗位 电话 手机

（注：本表统计人员是指各报备单位的统计工作分管领导、统计部门负责人、统计负责人等人员。）

填制人： 负责人（签字）：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